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出版人文學專書作業要點簡述

                                                    魏念怡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有鑑於人文學研究之學術專著，在目前商業利益掛帥之出版市場上，出版商因成本收益考量，出版意願不高，面臨出書不易之困難。同時國內人文學著作之出版印行，亦亟需建立客觀的評量審查制度。為健全國內人文學之學術評審機制，提昇國內人文學學術專書之品質，特訂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出版人文學專書作業要點」。
合於下列條件之一的出版單位，得定期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補助：
（一）設有出版編輯委員會或其他類似出版編輯單位之國內大學及受國科會補助之研究機構。
（二）有審查出版學術性專書經驗之民間出版社，設有出版編輯委員會者。
出版社與大學、受國科會補助之研究機構合作出版，或大學、研究機構彼此合作出版，且共同設有出版編輯委員會者，得由合作單位之一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前述之出版編輯委員會，其組織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出版編輯委員不得少於九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二須為人文學國內外大學現職（或已退休）之專任教授，或受國科會補助研究機構現職（或已退休）之專任研究員。
（二）出版編輯委員中，隸屬同一大學或研究機構之人數應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之二分之一。合作出版者，隸屬各合作單位之出版委員總人數，應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之二分之一。
（三）出版編輯委員會每年應向外公開徵求稿件，每件申請出版之書稿均須經匿名審查及委員會討論通過之程序。
補助對象限人文學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文藝創作或翻譯著作），於規定申請截止日期之前一年內，通過編輯審查程序，已出版或即將出版者，得由出版單位向本中心申請補助。
本中心成立「學術專書出版評鑑小組」，負責評鑑出版補助申請案，每年分兩次接受申請，凡符合申請條件之出版單位，均可向本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及相關辦法，備妥所需資料，於五月底或十一月底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由本中心視評鑑結果及預算情況，擇優就專書出版經費之全部或一部份核給補助款。每一冊專書出版之補助金額以新台幣三十萬元為上限。同一出版單位受補助之人文學各類專書，每年合計不得超過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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